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湟中区“十三五”村级光伏扶贫电站
农耕地招租公告
一、土地概况
1.湟中区“十三五”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位于鲁沙尔镇白土庄村（大湟平公路北侧），内有农耕地485亩，其中空闲农耕地65亩，与光伏板相间农耕地420亩。
2.将485亩耕地划成三份，每年轮流歇地三分之一，每年可耕种面积323亩。
3.有居住人员和储存作物的房屋，有晾晒场地。
二、招租方式
1.公开招租。
2.租金：年租金最低3万元。
3.竞价后，价高者取得承租权。
三、租赁期限
租赁期限3年，具体起止日期在租赁合同中约定。原则上从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28日为一个租赁周期。
四、租金交付方式
租金实行年付费方式，第一年租金于合同签定后10日内付清，以后于每年9月30日前付清下一年度租金。
五、招租对象
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及良好信誉的法人、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。
六、保证金及法律后果
1.承租人报名登记时需交付人民币1万元作为招租保证金。承租人签订合同后，转为租赁期间其它约定事项的保证金。竞价后未成交方交纳的保证金及时退还。
2.承租人签订合同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租金的，招租方视为承租人已放弃租赁权，报名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3.承租人自行到现场查看招租耕地状况，详细了解招租标的物的情况，需要招租方配合的可拨打电话联系。一经交纳保证金即表示对所有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，并承认标的物的现状，对自己的承租行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其他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承租人承担。
七、报名要求
法人应提供《企业营业执照》副本、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其他经济组织应提供相关部门办理的登记手续；自然人提供身份证原件，并交付复印件。
八、承租条件
1.承租人报名时需交纳保证金，保证金汇入招租人指定账户。
收款单位：西宁市湟中区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账号：82010000000433270
开户行：青海湟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2.承租方进行作业时，必需保证电力设施安全，损坏照价赔偿。
3.承租方作业时，必需保证自身安全，发生事故，招租方该不负责。
4.承租方必须种植一年生作物，不允许种植多年生影响冬季防火的作物。
5.每年10月31日前必须完成耕地秋翻工作。
九、报名方式
1.时间：2021年10月25日至2021年11月2日，11月3日下午三点根据报名情况进行现场集合竞价确定承租人。
2.地点：湟中区乡村振兴局三楼会议室。
3.联系人：杨存福
张宝臻






     西宁市湟中区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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